
福州滨海新城临空经济区核心区东北组团控规350182-19-A-60、61地块、福州滨海新城临空经济区核心区中部组团控规350182-22-A-03、04地块 (大鹤河中下游段）规划调整的主要内容

本项目位于福州滨海新城临空经济区核心区东北组团及中部组团，北进场路东侧，滨海大道西侧，大鹤林场南侧，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北侧。调整后，19-A-60_2、61_2及22-A-03_2、04_2地块用地性质为水工设施用地（U32/1311），用地面积4930平方米；19-A-60_1、61_1及22-A-03_1、04_1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（G1/1401），用地面积为42124平方米。后续河道生态保护蓝线范围内应满足河道岸线及蓝线管理相关规定，地块内建设需严格参照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建设要求执行，符合机场净空保护要求及民航安监局要求、符合《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台(站)设置场地规范》及航空无线电导航台(站)电磁环境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。

附图：土地利用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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